
采购需求
前提：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应完全满足，未响

应或不满足按无效投标处理。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重要性条款，按照第

六章综合评分明细表处理。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共计 1个包，拟确定中标人 1名。

二、采购清单及所属行业

序号 标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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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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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

于优先

采购节

能产品

是否属

于强制

采购节

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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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采购

环境标志

产品

是否允许

进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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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颅微电流刺激仪 1套 工业 否 否 否 是

三、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一 整体参数要求

▲1
用于中、重度抑郁症和失眠症患者。（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截图或技术白皮书或说明书

或彩页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二 基础参数要求

▲1
刺激模式：经颅交流电刺激。（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截图或技术白皮书或说明书或彩页

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刺激频率：≥70Hz。（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截图或技术白皮书或说明书或彩页证明材料

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 电极模式：前额及双侧耳后乳突。

4 主机显示功能：屏幕上显示治疗时间、电流数值。

5 治疗时间：≥20min/次。

▲6
刺激电流：＞10mA。（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截图或技术白皮书或说明书或彩页证明材料

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7 具备电极阻抗自动检测功能，以确保有效性。

三 系统参数要求

1 具备实时提示电极片脱落功能。

2 具备实时提示设备系统故障功能。

3 具备实时提示电池使用状态功能。

4 具备实时显示治疗时间功能。

5 具备实时显示刺激电流数值功能。

6 具备治疗暂停功能。

★四 配置清单

1 主机 1 台

2 电源线 1根

3 治疗导联线 1根

★四、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甲方收到乙方履约保证金付款凭证和等额发

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中标金额的 30%款项；全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

格后，甲方收到乙方等额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中标金额的 70%款项。

2. 履约保证金：乙方在合同签订后 7 日内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10%的款

项作为履约保证金。全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满一年后，甲方在接到乙

方请款报告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无息退还；乙方履约不合格的，履约保

证金不予退还。

3.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成交供应商须将所有货物运抵现场安装

调试完毕并交付采购人验收，具体时间可由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4. 由于成交供应商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

货物外，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千分之三/天的违约金；逾期交

货超过 30 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



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支付累计逾期违约金。

5.交货地点：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

6.售后服务（质保期内售后服务涉及费用均包含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中）：

6.1 送货上门、安装、调试，并试运行。

6.2 提供培训。保证受训人员能熟练操作，并对该设备能进行日常维护，如

未达到，医院有权延后支付合同所约定之付款。

6.3 如货物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投标人须在接到通知后 2 小时内响

应，24 小时内到场维修，或以合同约定为准，并承担相关费用；如质保期内货

物经投标人两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国家相关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更换全新货物、

退货并追究投标人违约责任。

6.4 维修期间，根据采购人需要，提供备用设备。

6.5 质保期不低于 3年（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出具验收报告之日起），范围：

整机含所有部件（质保期内涉及维修、产品更换、人工费用等一切费用包含在此

次报价中）。

7.履约验收：

（1）履约验收主体：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

（2）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3）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4）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组织验收

（5）履约验收标准：在本项目实施完成后，采购人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要求组

织验收，采购人对中标人在本项目中交货的全部软硬件产品将按照中标人在响应

文件中响应的技术规格和配置要求的功能、参数和相关证明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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